
花蓮縣居家長照機構設立審查流程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本局受理申請審查案 

本局檢核申請審查應備資料齊全與否 

資料齊全 本局函知申請者 
依限補正 

審查(書面及會議) 

審查/複審通過 駁回 

本局及相關局處實地會勘 

核准設立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

實地會勘通過 

是 

核發設立許可證 

否 
本局函知申請者 

依限補正 

駁回備註

備註 

備住：如書面資料與現場不符、 
未有獨立出入口等情形 

此期間，申請
者尚未取得
設立許可證
前，如更換機
構負責人或
設立名稱 

在此期間，申
請者尚未取
得設立許可
證前，如更換
業務負責人 

11205制定 

11301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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